桃源县总工会

关于推荐评选常德市五一劳动奖状、

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的通知

各工会联合会、基层工会：

根据常德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常德市2011-2015年劳动竞赛规划》和常德市总工会《推进富民强市，争当五一先锋劳动竞赛考核表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现就我县今年“常德市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推荐评选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评选对象

五一劳动奖状的推荐对象为在竞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企事业和机关单位；五一劳动奖章的推荐对象为在竞赛活动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职工；工人先锋号的推荐对象为竞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车间、工段、班组（科室）。

二、推荐评选条件

五一劳动奖状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须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组织、参与“聚力小康，建功三湘”劳动竞赛，取得显著成绩，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常德做出突出贡献；

2.组织和参与以保增长、促发展为主题的劳动竞赛活动，为推动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3.在省、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4.在节能减排、安全生产和“两型”社会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

5.积极构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为新常德新创业做出突出贡献；

6.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

7.在防范事故、抢险救灾、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8.在其他方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根据考核标准，五一劳动奖状和工人先锋号考核成绩须在95分以上。
三、推荐评选要求

1.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公正公平、自下而上、严格程序、群众监督的原则。推荐的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和工人先锋号必须是：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在推荐对象所在单位公示通过；“争创工人先锋号，争当五一劳动奖章”有明确标识的；
2.五一劳动奖状拟表彰对象是企业、五一劳动奖章拟表彰对象是企业负责人的，须经县级或县级以上工商、税务（国税、地税）、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人口计生等部门签署意见；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还须经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签署意见；
3.凡近三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严重职业危害；拖欠职工工资或欠缴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生育保险；违规裁员或未签订集体合同；工会组织不健全或不能正常运转；领导班子成员发生违纪、违法行为，造成社会不良影响；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因主观原因未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不能参加评选。
四、推荐评选程序

1.申报：各单位根据《办法》的要求，进行自评打分，并自愿申报；
2.初审：县总对申报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考核评审，按推荐名额和有关要求上报推荐对象；
3.审核：市总工会在综合考虑事迹先进性、行业代表性和结构平衡的基础上，对初审对象进行审核考察，确定拟表彰对象后再填写填写申报表；
4.公示：对拟表彰的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对象在市级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5.表彰：对公示无异议的拟表彰对象提交市总工会常委会审定后表彰。
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是评选省级、国家级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各级劳动模范的基础荣誉，请各工会联合会、基层工会高度重视，接此通知后要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搞好民主推荐，于12月25日前以电子文本形式将推荐对象基本情况表（见附件）以及800字的事迹材料报县总工会生产保护部。电子邮箱: 249617441@qq.com，联系电话：6636352。

附件: 1.常德市五一劳动奖章（初审）基本情况表

      2.常德市五一劳动奖状（初审）基本情况表

      3.常德市“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初审）基本情况表
     桃源县总工会     

     2015年12月21日

附件1

常德市五一劳动奖章（初审）基本情况表

推荐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

龄
	民族
	学历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技术

等级
	企业

类型
	所属行业
	人选类别

	
	
	
	
	
	
	
	
	
	
	
	
	
	

	
	
	
	
	
	
	
	
	
	
	
	
	
	

	
	
	
	
	
	
	
	
	
	
	
	
	
	

	
	
	
	
	
	
	
	
	
	
	
	
	
	


附件2

常德市五一劳动奖状（初审）基本情况表

推荐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人数
	企业

类型
	所属

行业
	“工人先锋号”班组数
	地   址
	联系电话

	
	
	
	
	
	全国
	省级
	市级
	
	

	
	
	
	
	
	
	
	
	
	

	
	
	
	
	
	
	
	
	
	

	
	
	
	
	
	
	
	
	
	

	
	
	
	
	
	
	
	
	
	


附件3

常德市“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初审）基本情况表

推荐单位（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车间/工段/班组名称
	车间/工段/班组人数
	企业

类型
	所属

行业
	平均

年龄
	车间/工段/班组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获县级“工人先锋号”或省级“芙蓉标兵岗”时间

	
	
	
	
	
	
	
	
	
	

	
	
	
	
	
	
	
	
	
	

	
	
	
	
	
	
	
	
	
	

	
	
	
	
	
	
	
	
	
	


